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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一、社區主義具有那些特質，試分別申論之。（25分） 

試題評析 

社區與社區主義為考選部公告之《地方自治概要命題大綱》明列之出題範圍，去年普考才剛考過

「我國社區政策的發展過程對地方公共事務的影響」，今年又捲土重來。本題解題方向與內涵無

固定範疇，考生只要能掌握社區總體營造之核心概念(今年本科測驗題第18題即可參考)，皆可引申

論述而可得分；惟若欲得高分勝出，則有賴參照《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上課講義之內容，分層

解析詳實申論。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10、46。 

答： 
(一)社區與社區主義： 

1.所謂社區： 

係指經鄉 (鎮、市、區) 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立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

與活動區域。完成戶籍登記並居住該社區之居民，則為該社區居民。析言之，社區是一個人群，他們住

於相當鄰接的地區，彼此常有往返。具有若干共同的利益、共同的需要、面臨共同的問題，彼此需要支

援；具備這些或其中一部分條件或潛力的一個人群，即可稱之為一個社區。社區不在地域大小或人口多

寡。社區的本意比較接近「社群」或「共同體」的含義，它既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也非行政體系的

一環，它應該是指一群具有共識的社會單位。 

2.所謂社區主義： 

係指社區居民基於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精神，配合政府行政支援、技術指導，有效運用各種資源，

從事綜合建設，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建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聯合國經濟社會理

事會對社區發展提出如下的看法：「社區發展一詞，業經國際通用，指一種過程。即由人民以自己的努

力，與政府當局聯合一致，去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把社區與整個國家的生活合為一體，

俾其對國家進步克盡其最大的貢獻。此一複合過程包括兩種基本要素：即由人民自己的參與，並儘可能

靠自己創造以努力改善其生活水準；由政府以技術或其他服務以促進其發揮更有效的自助、自發與互

助。」 

(二)社區主義的特質： 

1.強調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生命共同體的意識 

2.不同社區應該展開屬於自己的生活文化活動 

3.公民參與是改造社區、活化社區的最重要力量 

4.自己的社區要由自己來創造，且採用由下而上的方法 

5.誘導社區民眾共同參與相關學習觀摩活動  

(三)社區主義與社區總體營造：  

1.所謂的「社區營造」意指，居住在同一地理範圍內的居民，持續以集體的行動來處理其共同面對社區的

生活議題，解決問題同時也創造共同的生活福祉，逐漸地，居民彼此之間以及居民與社區環境之間建立

起緊密的社會連繫，此一過程即稱為「社區營造」。 

2.社區總體營造是引用自日本社區發展工作所新創的詞句，「社區總體營造」這個詞句，首度在台灣出現

是在1994年10月文建會向立法院所提的施政報告中。1965年行政院頒佈「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

「社區發展」列為七項社會建設政策之一。 

3.社區總體營造是要解決產業類型的轉化、民主政治的落實、社區功能意識的建立、社區環境和生活內涵

的提昇。社區總體營造是要營造出一個新社區、新社會和新人種，在這個「造人」的工程中，是依賴社

區公民和知識份子的互相學習、自我學習和自我改造。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是要建立一個體系化

的社區學習社會和學習共同體。 

4.社區總體營造包括居民共識的建立、民主程序的維持、公約的簽訂、協調整合的過程、周延的規劃設

計、資金的籌措、經營管理計劃的擬定等等。因此社區總體營造是一項中長程的計劃。社區總體營造也

強調總體性、整合性、系統性，依據公共化及人性化的原則，注重生活的美感與品味，高度發揮創意與

個性。總而言之，社區總體營造就是，以營造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價值觀，而且是一項永續經營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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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目標如下：(1)協助社區規劃營造，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2)鼓勵居民主動參與，增進社區事務工作能力；(3)培育地方人才，落實社區自立自主；(4)創造文化產業

增值效益，發展地方經濟；(5)提供正當之生活文化，倡導文化休閒風氣。 

(二)社區主義的工作項目： 

社區主義的發展應針對社區特性、居民需要，配合政府發展指定工作項目，包括： 

1.公共設施建設：(1)新 (修) 建社區活動中心；(2)社區環境衛生及垃圾之改善與處理；(3)社區 道路、水溝

之維修；(4)停車設施之整理與添設；(5)社區綠化與美化。 

2.生產福利建設：(1)社區生產建設基金之設置；(2)社會福利之推動；(3)社區托兒所之設置。 

3.精神倫理建設：(1)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施及國民禮儀範例之倡導與推行；(2)鄉土文化、民俗技藝之維護

與發揚；(3)社區交通秩序之建立；(4)社區公約之制訂；(5)社區守望相助之推動；(6)社區藝文康樂團隊之

設立；(7)社區長壽俱樂部之設置；(8)社區媽媽教室之設置；(9)社區志願服務團隊之成立；(10)社區圖書

室之設置。(11)社區全民運動之提倡。 

 

二、創制與複決為地方公民參與地方事務重要權利，請問何謂創制與複決？又依據我國現行法令，

縣（市）人民如何行使創制與複決之權利？並請舉例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題本題為標準之法條題，依據「公民投票法」之有關規定，分別申述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老師編撰，頁99~100。 

答：   
(一)何謂創制： 

1.創制權意義： 

乃謂公民得以法定人數的簽署，提出法案，後經投票直接制定法律之權。 

2.創制權的性質： 

民主國家所實施的，多為代議政治。然而在代議政治制度之下，人民於選舉代表後，即無過問政治事務

之權，所以議會之立法，是否符合人民需要，能否滿足人民願望，人民無法控制，這當然有違民主政治

之旨。因此，創制複決之制乃應運產生。 

3.創制的方法： 

(1)間接創制：即公民所提之創制案，須先交議會審議，若經議會通過該法案，即可成為法律，不再舉行 

投票，若議會否決或加以修正，得提出對案或反對理由，連同公民所提出之原案，一併交付公民投票

表決。優點：減少公民投票的費用與手續。缺點：係由少數公民提出，其他大多數公民未必贊同，如

今未經全民投票，即成為法律，似乎違反民主政治多數決之原則。 

(2)直接創制：即公民所提出之創制案，不必先交議會，而逕付公民投票表決。如美國各州。由於動輒投

票，自然比較不經濟，但公民公意卻能充分表示。 

4.創制權的形式： 

(1)條文創制：即公民所提創制案，必須擬為完整之法律條文，始得提出。除了瑞士聯邦及各邦之外，其

他公民有創制權的國家，大都只許公民提出完整法案，也就是採取條文創制。 

(2)原則創制：即公民所提創制案，不必擬為條文，而僅提出重大原則，若經成立，再由議會據此原則，

制為法律。如瑞士聯邦關於憲法的全部修正，只許公民提出法案原則。須由議會依照原則制定完整法

律，這由立法技術來看，自比公民自己起草的高明，且執行時亦較少困難。 

5.創制權的範圍： 

(1)有僅限於創制憲法修正案者，如瑞士聯邦只許公民提出憲法修正案。 

(2)有僅限於創制法案者，如西班牙一九三一年憲法只許公民提出普通法案。 

(3)其他國家大多允許公民提出普通法案及憲法修正案，如威瑪憲法既允許德國公民提出普通法案，又允

許公民提出憲法修正案。 

(4)大多數國家都還禁止公民創制預算案和租稅案。 

6.創制權的效力： 

(1)公民創制的法律，其效力較普通法律為高，譬如：美國，各州州長對於州議會通過的法案可行使否決

權，但對公民所創制的法律，則不得行使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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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民創制的法律，議會不得任意改廢，因為議會若得任意改廢，則公民的創制權將失去意義。 

(二)何謂複決： 

1.複決權的定義：乃謂經由公民的提議或法定機關的請求，將法案交由公民投票，以決定其存廢之權 。 

2.複決權的行使方式： 

(1)強制複決：凡議會所通過之法案，必須經由公民複決投票，經複決後始能生效者，謂之。 

(2)任意複決：凡議會所通過之法案，並非必須經過公民複決，而於公民或法定機關請求時，始舉行投票

複決者，稱之。有由公民提議，有由政府要求，也有由議會請求實施者。 

3.複決權行使的限制： 

(1)時間的限制：即行使複決權的要求或交付，須在法定期間之內，如瑞士。 

(2)人數的限制：要求行使複決權的提出，必須滿足法定人數。 

(3)法律性質的限制：禁止人民投票複決預算、租稅法及薪俸法（如德國漢堡1921年憲法）；緊急條款不

得提交公民複決（如美國各邦）。 

(三)縣市民如何行使創制與複決之權利： 

1.創制與複決之法源： 

(1)依憲法第136條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律定之。 

(2)立法院於民國92年12月31日三讀 通過「公民投票法」。 

以下謹就公民投票法有關規定，分述如下。 

2.創制與複決之適用事項及限制： 

依公民投票法第2條規定：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1)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2)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之創制。 

(3)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4)預算、租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不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3.創制與複決之主管機關：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縣 (市) 政府。 

4.創制與複決之投票方法：公民投票，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行之。 

5.創制與複決之提案人、連署人及投票權人：中華民國國民，年滿二十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有公民投票權。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縣 (市) 繼續居住六個月以上，得分別各該縣 (市) 公民投票

案之提案人、連署人及投票權人。 

6.創制與複決之程序： 

(1)公民投票案應分別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提出。公民投票案提案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縣 (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數千分之五以上。 

(2)公民投票案連署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縣 (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五以上。 

(3)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數達縣 (市) 投票權人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數超過二分之一同

意者，即為通過。投票人數不足前項規定數額或未有有效投票數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4)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有關法律、自治條例立法原則之創制案，縣 (市) 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律、自治條例提

案，並送縣 (市) 議會審議。縣 (市)議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有關法律、自治條例之複決案，原法律或自治條例於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失其效力。 

－有關重大政策者，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 

(5)公民投票案之提案經通過或否決者，自選舉委員會公告該投票結果之日起三年內，不得就同一事項重

行提出。但有關公共設施之重大政策複決案經否決者，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至該設施完工啟用後八

年內，不得重行提出。 

(四)縣市民如何行使創制與複決之實例： 

民國 98 年 7 月 7 日，澎湖縣曾舉行博弈公投，結果投票率 42％，13397 票支持，17359 票反對，博弈公投

被否決。民國 101 年 7 月 7 日，馬祖博弈公投完成投票，連江縣選委會統計，全縣有 7762 張選票，投票率

約 40.76%；其中 1795 票支持、1341 票反對，博弈案過關，成為台灣第一個通過博弈公投的離島。兩次公

投顯示，台灣公民已經有能力把公投當作決定公共政策的工具之一：投票率顯示居民關心公共議題但是又

並非全面動員，而且，在這種財團、地方勢力和當地政府都全力推動的「建設」議題上，沒有產生一面倒

的局勢，正反雙方還能得票差距不遠，也顯示公民投票對創制與複決的實踐已逐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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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D）1 下列有關省政府的敘述，何者錯誤？ 
(A)省已非公法人  (B)監督縣（市）自治事項 
(C)執行省政府行政事務  (D)省政府置委員九人，均為有給職 

（C）2 依我國地方制度法規定，除須上級政府核定事項外，地方行政首長與地方立法機關係地方公

共事務的法效力作成機關，此說明地方自治團體具有： 
(A)決策自主權  (B)行政自主權  (C)立法自主權  (D)住民自主權 

（A）3 下列有關「地方治理」（local governance）之敘述，何者錯誤？ 
(A)追求萬能科層政府  (B)強調公私合夥精神  
(C)主張以社會為中心  (D)採行政策網絡概念 

（B）4 公民投票案連署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選舉人總數多少以

上？ 
(A)百分之三  (B)百分之五  (C)百分之七  (D)百分之九 

（C）5 有關地方立法機關審議法案之讀會制度說明，下列何者最正確？ 
(A)二讀會後，無異議即交由委員會審查  (B)三讀會之審議係由議員逐條宣讀、逐條表決 
(C)一讀會後，即由各委員會審查  (D)一讀會僅宣讀標題，並做法案內容之文字修正 

（B）6 依地方制度法規定，縣（市）人口在一百六十萬人以下者，縣（市）議員總額不得超過幾

人？ 
(A)55 人  (B)57 人  (C)60 人  (D)62 人 

（C）7 依地方制度法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謂之： 
(A)政府團體  (B)地方政府  (C)地方自治團體  (D)地方自治機關 

（C）8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訂定行政契約，應依約定履行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報

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何種程序處理？ 
(A)行政程序  (B)立法程序  (C)司法程序  (D)考試程序 

（A）9 府際財政運作中，針對同一層級各地方政府間之財源分配進行調劑盈虛，藉此提高某些地方

政府的財政自主性，促進城鄉均衡發展的財政制度是為： 
(A)統籌分配稅款  (B)地方配合款  (C)中央補助政策  (D)地方課稅制度 

（D）10 「新竹縣政府委託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作業原則」屬於以下何種法規？ 
(A)自治條例  (B)自治規則  (C)自律規則  (D)行政規則 

（A）11 當前政府改造工程中，依據「民間可以作的，政府不作」、「地方政府能作的，中央政府

不作」的基本精神，提出了四化政策，不包括下列何者？ 
(A)去政治化  (B)行政法人化  (C)地方化  (D)委外化 

（C）12 有關委辦事項的特性，何者敘述錯誤？ 
(A)委辦事項非屬地方自治團體事務，而是上級政府的事務 
(B)委辦事項是委交地方自治團體，使其負行政執行之事務 
(C)委辦事項之執行，由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體為之，無須受上級政府之指揮監督 
(D)委辦事項之交付須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為之 

（D）13 下列有關代行處理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地方政府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上級機關/

政府得代行處理 
(B)情況急迫時，上級機關/政府得逕予代行處理 
(C)地方政府對上級機關/政府代行處理之處分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申

訴 
(D)代行處理所支出之費用，應由上級機關及被代行處理之機關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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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縣（市）公庫之代理機關，經何者同意後設置？ 
(A)縣（市）議會  (B)內政部  (C)行政院  (D)立法院 

（A）15 縣（市）政府對縣（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行，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縣（市）議會

得請其說明理由，必要時得報請何者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A)內政部  (B)行政院  (C)立法院  (D)總統 

（B）16 地方制度法中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規定，下列那一項較具積極性監督作用？ 
(A)地方辦理自治事項違法之處理  (B)財政上補助金 
(C)事權爭議之解決  (D)代行處理 

（C）17 依地方制度法規定，直轄市議員去職，若其所遺任期未滿幾年，可能不進行補選？ 
(A)3 年  (B)2 年半 (C)2 年  (D)不管所遺任期長短，均應進行補選 

（B）18 請問以下何者並非「社區總體營造」的特點？ 
(A)強調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生命共同體的意識 
(B)由民眾居於主導地位，完全排除政府力量 
(C)居民主動參與是改造社區、活化社區最重要力量 
(D)自己的地區、社區要由自己來創造，且採用由下（社區）而上（政府）的方法 

（B）19 從地方政府運作的各個層面過程中，來評估其績效表現，其中工作過程中投入資源與產生

的比值，是屬於下列那一項指標類型？ 
(A)工作負擔  (B)工作效率  (C)工作效能  (D)工作生產力 

（C）20 根據地方制度法第 7 條之 1 內容的規定，我國縣（市）改制直轄市的類型可分成三類，

下列有關 2009 年五都改制時之類型敘述何者錯誤？ 
(A)採縣（市）單獨改制直轄市者，如：新北市 
(B)採縣（市）與其它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如：臺中市 
(C)採縣（市）與其它直轄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如：臺南市 
(D)採縣（市）與其它直轄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如：高雄市 

（D）21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理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外，得就

其地方稅原規定稅率（額）上限，在多少範圍內，可予以調高？ 
(A)10/100  (B)15/100  (C)20/100  (D)30/100  

（B）22 新公共管理下的地方政府，其治理系統對公共利益的定義為： 
(A)確保以更為經濟與回應消費者需求  (B)經由消費者選擇來表達偏好 
(C)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抱持懷疑態度  (D)管理主義與消費主義 

（A）23 依地方制度法規定，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應如何解決？ 
(A)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  (B)由行政院院會議決之 
(C)由司法院解釋之  (D)由內政部會同中央相關主管機關解決之 

（C）24 下列何者之效力位階低於自治條例？ 
(A)憲法  (B)法律  (C)自治規則  (D)法律授權之法規 

（A）25 目前我國地方預算的主要準據法為： 
(A)預算法  (B)地方稅法通則  (C)地方預算法  (D)規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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